
乾安县人民法院

信息稿件审核制度

新闻信息宣传工作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新媒体环境下，为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提升司法公信力，

加强人民法院与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的联系沟通，规范本院

新闻信息宣传工作，充分发挥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作用，不

断增进社会和公众对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使新闻信息宣

传更好地为全院的审判工作保驾护航，为弘扬正气、推进社

会文明程度服务。积极做好乾安法院的宣传和信息反馈工

作，鼓励全体干警从法院工作、生活等方面积极撰稿投稿，

更好的向全社会展现乾安县法院的风貌。

第一条 本院工作人员要增强政治意识，坚定政治立

场，自觉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抵制西方错误思想，

积极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为乾安县法院工作和法治

事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第二条 本院工作人员要增强大局意识，牢固树立乾安

县人民 法院“一盘棋”观念，不得对中央大政方针政策、

上级法院 工作部署决定妄加评论，不得擅自对各级法院审

理的案件公开发表意见，自觉维护乾安县人民法院的整体形

象。



第三条 机关党委为全院信息和对外宣传工作的职能部

门，本院信息、宣传报道工作由机关党委负责组织。

第四条 信息宣传工作全院全体成员均有责任。各部门

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对所有上报内容审核把关；必须

配备兼职的信息员，负责与机关党委联系和完成信息宣传工

作任务；分管院领导要加强对分管部门信息宣传工作的领

导。

第五条 报道内容实行撰稿人、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人、

机关党委相应职责工作人员、分管机关党委院领导、院长五

级把关。信息、宣传报道内容要真实、可靠、准确，同时要

高质量、高效率。撰写人员要直接掌握第一手资料，要深入

有关部门调查研究，保证稿件的质量。有关部门要对撰写人

员的调查、采访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

第六条 各级新闻媒体到我院采访的，接洽人员应当事

先向我院分管宣传的领导汇报，领导对有关稿件的内容是否

符合党的方针政策、有否违反审判纪律、有无可能造成负面

影响等方面进行严格的审核和把关。宣传内容最后要报院长

同意后才予以发布。

第七条 对信息、宣传工作实行年终考核制度，由绩效

考核办公室对各部门一年的信息、宣传工作情况进行考核。

并将信息、宣传工作与年终考核挂钩。



第八条 要严格遵守有关对外宣传报道的纪律，未经本

部门领导批准或审查不能私自对外发稿。凡以本院名义向外

发稿，内容涉及法院工作、人物、事件的，均须报院领导批

准后由机关党委统一对外投稿。如果以个人名义发表学术论

文、法律知识小问答或与本院工作无关的法制宣传文章、则

文责自负，可自行发出。信息审查的重点是新闻稿件的真实

性、准确性、导向性和权威性。未经核实的重要稿件，必须

认真核实，否则不得刊播。

第九条 法院的重要活动或大型会议和大要案的庭审、

宣判，可通知新闻单位来本院采访或旁听开庭，具体由机关

党委负责统一安排。对于个别新闻单位或个别记者要求对某

件案件进行采访或旁听，须经机关党委报院领导按上级法院

有关通知精神审批。同时注意核实记者的证件及单位介绍

信。不能仅凭熟悉、认识、或名片、或当地党、政、宣传部

门介绍就放任自由。

第十条 凡是未经机关党委同意批准，案件当事人自行

联系记者，要求对庭审进行记录、摄影、录像、录音的，一

律不允许，特殊情况须报院领导批准。任何法官及法院工作

人员一律不准私自接受新闻媒介对于本院工作及案件审理

情况的当面采访或电话采访。

第十一条 法院的重大活动或事项需要进行新闻发布

的，由院里召开新闻发布会，由新闻发言人按照统一口径向



新闻单位通报有关信息。各部门未经授权不得自行发布有关

法院工作的信息。新闻信息发布工作应严格遵守新闻信息宣

传纪律和法院工作纪律，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个人微博、

微信朋友圈、抖音等公开媒体发布涉及法院敏感信息、社会

热点等内容、需报送机关党委处审核。

第十二条 在宣传报道中，对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及

其他在审理过程中不宜向社会公开的案件，要注意宣传报道

方式，不得干扰案件审理。宣传报道要注意社会效果，凡不

利于社会稳定或可能引起负面影响的宣传报道要慎重处理，

防止宣传工作中出现政治性错误或传授犯罪方法的失误，坚

决杜绝对外宣传工作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

第十三条 建立宣传舆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

召集人确定为本院分管宣传工作的院领导，成员单位为本市

及驻本市各新闻媒体。成员单位各确定一名联络员，负责日

常联络工作。联席会议下设机关党委，联席会议机关党委主

任由本院指定一名新闻发言人兼任，负责了解、掌握并通报

联席工作状况，分析法院宣传舆论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

向联席会议提出对策建议，督促落实联席会议决定的事项。

第十四条 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一是传达、学习、贯

彻中央、省委、市委、县委和上级法院关于法院宣传舆论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二是通报前一阶段法院宣传舆论的有关

情况，分析法院宣传舆论中值得注意的问题，特别是敏感、



热点以及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提出下一阶段加强法院宣传

舆论正面引导的意见、措施；三是研究讨论需要有关媒体协

调、配合的事项；四是其他需要联席会议研究讨论的事项。

第十五条 联席会议确立了相关工作程序：联席会议根

据法院宣传舆论工作的实际需要不定期召开，每年至少召开

2 次。联席会议的召开和研究讨论的事项，由联席会议机关

党委提出。联席会议成员也可以向联席会议机关党委提出召

开联席会议和需要研究讨论事项的建议。联席会议由召集人

主持，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负责人或联络员参加。提交联席会

议研究讨论的重要事项，由联席会议机关党委会同有关单位

准备意见，并在联席会议召开前征求联席会议成员的意见，

以确保联席会议的质量。

第十六条 做好网络舆情监测、研判、应对工作。舆情

监测员要每天搜集网络上涉及本院的各类舆情信息。对有可

能引起媒体及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重大敏感案件、事件等，

应及时报送给部门负责人。

新闻审查工作应严格遵守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和省高

级法院、中级法院和市中级法院关于建立和完善政法部门新

闻发布制度的要求及新闻宣传工作的有关规定。


